
太原路优秀历史建筑 “破墙开门” 的理发店整改前 （左图） 和整改后 （右图） 徐汇检察院 供图

打好解决重点领域损害公益问题持久战

在上周五的发布会上， 徐汇检察院新

闻发言人、 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邱燕就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的开展情况和主要成效进

行了通报。

记者从会上获悉， 为进一步抓好公益

诉讼办案的专业化团队建设， 今年 4 月 ，

徐汇检察院还专门成立公益检察室， 形成

由检察长、 分管副检察长、 检察官、 检察

官助理、 书记员和司法警察组成的专业化

办案团队。 并先后与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徐汇区生态环境局、 徐汇区审计局、

徐汇区监察委员会会签工作协议， 建立信

息共享、 联席会议、 联合培训等协作机制，

形成公益保护合力。

此外， 徐汇检察院还成立了公益诉讼

调查指挥中心和快速检测中心， 对涉及食

品、 水质、 土壤、 空气、 噪音、 药品等证

据进行快速采集、 预检和提取， 推动现代

科技与公益诉讼深度融合。 并积极制定了

《公益诉讼观察员工作办法》， 选聘中国生态

文明奖获得者等 10 名环境保护、 减震降噪等

领域专业人士、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担任

公益诉讼观察员， 鼓励及时提供公益诉讼线

索， 共同推进公益诉讼工作。

下一步， 徐汇检察院将继续贯彻落实好

中央部署开展的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主题实

践活动， 打好解决重点领域损害公益问题持

久战， 并以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颁布实施为契机，

从传统领域拓展到安全生产、 军人地位和权

益保障、 个人信息保护等新领域。 对标全球

卓越城市定位和要求， 对标新时代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 积极提升办案质量、

效果和影响力。 努力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理念， 以检察公益诉

讼亮剑， 携手共建美好生活。

■ 相关链接

保护建筑同时做好营商环境“两篇文章”

徐汇区优秀历史建筑众多， 红色资源丰

富。 近年来， 上海提出推进“四大品牌” 建

设， 其中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是重要一环。

尤其是衡复历史风貌区， 其中名人故居、 优秀

历史建筑众多， 历史人文积淀深厚， 已经成为

市民、 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社会关注度和关

心度较高， 如何用法治的力量来保护这些优

秀历史建筑成为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个新

问题。

事实上， 早在 2017 年， 徐汇检察院刚刚

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之初， 就已探索性将优秀历

史建筑保护领域纳入到了公益诉讼的范畴， 但

用钱俊的话说， “当时还只是探索， 没有形成

一个体系”。 “去年，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

定》 公布之后， 这块工作有了更为明晰的出

处， 给我们指引了公益诉讼办案的方向。”

钱俊告诉记者， 优秀历史建筑对于发扬上

海文化、 提升上海的城市品位有着重要意义，

是促进城市建设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现实需

要， 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迫切需求， 应受

到有效保护。 “在优秀历史建筑长期处于价值

减损状态下， 徐汇检察院及时提出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 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职， 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使命重大。”

但在现实办案过程中，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

领域作为公益诉讼新的拓展领域， 检察机关也

经常会面对优秀历史建筑案件中建筑受损原因

复杂、 跨度时间长， 监管部门多且职责交叉等

问题。 “像衡复历史风貌区的很多历史建筑早

年是外国人设计的， 图纸都是英文的， 对于建

筑受损的原因认定需要根据图纸一一对应， 这

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需要加强各方协作， 创

新工作方法， 凝聚公益保护共识， 打造社会治

理的共同体。”

徐汇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助理倪文琦

向记者坦言， 另一大问题则在于如何兼顾各方

利益。 “虽然法治本身是具有强制力的， 但在

保护优秀历史建筑的同时， 如何维护好良好的

营商环境， 这其中也需要检察机关在疏与堵之

间把握好。” 倪文琦告诉记者， 在太原路 45 弄

1 号这一案件中， 检察院在制发检察建议的同

时， 也携手其他部门帮助这家理发店迁到了别

处， 为其解决了后顾之忧。

通过一次磋商或是一份诉前检察建

议， 守护好城市的一处历史文脉， 已然

成为徐汇区推进社会综合治理的一个重

要切入口。

去年疫情爆发初期， 徐汇检察院通过

走访排摸发现一条公益诉讼的线索： 位于

徐梅路上的黄道婆纪念馆施工现场环境脏

乱不堪。 “整个施工现场并未设置围挡，

建筑垃圾就这样随意堆放在旁边， 也没有

任何防护或清理， 整体观感比较差。”

关注到这一情况后， 徐汇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官走访了相关职能部门。 “在听

取意见时， 我们获悉， 该工程原先也是为

对黄道婆墓周边做一番整修， 但突如其来

的疫情将工程临时耽搁了， 工人无法返沪，

这才导致工地一直搁置在那儿。” 钱俊告诉

记者， 针对这一情况， 检察机关随后也向

相关职能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 督促其依

法履行职责， 对施工单位未遵守文明施工

管理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同时加强日常

巡查监管， 对违反施工管理规定的施工单

位及时督促整改或查处。

记者获悉，相关部门在收到《检察建议

书》后当日即对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

约谈，此后，施工单位很快便对建筑垃圾进

行了统一清理，将建材整理搬运至集中点堆

放并覆盖绿网，施工现场四周设置了封闭围

挡，并按规定张贴相关施工铭牌。

“在我们公益诉讼 4 年成绩单中， 有

这样一份数据： 2017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 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共审查公益诉讼案

件线索 3254 件， 受理线索 469 件， 立案

157 件， 制发诉前检察建议 74 件， 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 件，

报送上级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3 件、 行政

公益诉讼 2件， 移送线索 28 件， 移送外区

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 3 件。 通过对比这些

数据，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真正走到诉

讼环节的并不多。”

钱俊和记者谈到， 公益诉讼办案的初

衷是为了通过检察力量凝聚起相关职能部

门的合力， 最终推动治理一片。 “因此，

绝大多数案件通过搭建磋商平台， 或是制

发诉前检察建议就能够将问题解决。”

4年制发检察建议 74件 提起诉讼 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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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如何“打卡”优秀历史建筑？
看法治力量护航“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徐汇样本”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武康大楼、 黑石公寓、 夏衍旧居、

草婴书屋……在上海衡复历史风貌区，

名人故居、 优秀历史建筑星罗密布， 这
些串起的历史地标， 让这里成为上海城

市文脉的发源地和承载区。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结合这一区位特
点， 将优秀历史建筑保护领域作为公益

诉讼案件重点拓展领域， 通过 “打卡”

历史建筑， 扩大公益诉讼检察朋友圈，

携手多部门共同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

探索出了一套符合区域特点的 “徐汇方
案”。

正值公益诉讼制度建立 4 周年 ，

近日， 徐汇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了相关情况及典型案例。 记者采访获

悉，通过公益诉讼检察的形式，太原路上
“破墙开门”的老建筑以及曾经“脏乱差”

的黄道婆纪念馆施工现场都得到一一复

原， 检察机关正用法治力量描绘出一幅

护航“上海文化” 品牌建设的新蓝图。

徐汇区太原路 45弄 1号， 系上海市第

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可是 1 年前， 这里还

是一家装修时尚的美容美发院。

当时， 徐汇检察院通过新闻媒体报道

的方式意外得知这一情况， 该建筑外立面

和内部结构被人为破坏且未恢复。 徐汇检

察院立即指派检察官赴现场调查核实。 经

调查后发现， 该房屋产权人为上海某国有

公司， 管理单位为上海某物业公司。 该房

屋原为居住用房， 后改为非居住用房， 根

据审批手续所附建筑平面图， 西立面为墙

体， 墙面有窗无门。

2011 年 12 月和 2016 年 8 月， 房屋原

管理单位先后将房屋租赁给某服饰公司和

某美容美发公司进行经营活动。 房屋在出

租经营期间， 西立面被破墙改建为落地玻

璃门面， 内部结构也有一定变动， 且在庭

院内违规搭建了玻璃棚。

徐汇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钱俊告诉

记者， 相关职能部门在发现该违法行为后

也发出过告知单， 但受损的西立面始终未

能恢复原貌。 “直至我院派员进行现场核

实时， 该建筑西立面墙体仍为大面积落地

玻璃门面， 该优秀历史建筑处于持续受损

的状态。”

为此， 徐汇检察院展开立案调查， 固

定了相关证据， 听取了各方意见， 同时进

行了鉴定评估。 在这一系列办案流程之后，

徐汇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了公

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督促其依法履行优

秀历史建筑保护管理职责， 并结合建筑原

貌， 指导和督促整改单位科学制定整修方

案。

“针对本区现有优秀历史建筑 250 余

处的现状， 我们的检察建议也要求相关职

能部门强化对本区优秀历史建筑的日常监

管工作， 推进实施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网

格化管理， 并建立健全情况通报及快速处

理机制， 进一步提升本区优秀历史建筑保

护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去年 11 月， 相关行政机关函复， 已

督促房屋产权人和房屋管理人进行整改，

加速优秀历史建筑原貌恢复， 在日常监

管方面进一步推进智能管控水平。 如今，

曾经“破墙开门” 的历史建筑已经得到复

原。

推动复原“破墙开门”的优秀历史建筑


